
致辭 

立法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動議恢復二讀辯論《2015 年結算及交收系

統（修訂）條例草案》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2015 年 11月 4 日（星期三） 

 

  以下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十一月四日）在立法會會

議上動議恢復二讀辯論《2015 年結算及交收系統（修訂）條例草案》的發

言全文： 

 

主席： 

 

  首先，我要衷心感謝《2015 年結算及交收系統（修訂）條例草案》法

案委員會主席梁君彥議員和各位委員，以及法案委員會秘書處和法律顧問

所付出的努力，令《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順利完成。我亦感謝不同團體

及人士向法案委員會表達意見。 

 

  法案委員會舉行了七次會議，詳細討論《條例草案》的政策目的和條

文，並提出寶貴意見。政府仔細研究後建議修正若干條文，並已把修正案

呈交法案委員會。我會在稍後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有關修正案。 

 

  近年，零售支付市場的發展一日千里，新的支付產品及服務相繼湧

現。為了確保這些支付工具及系統安全穩健地營運，政府建議把它們納入

《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下金融管理專員的監管範圍。由於《條例草案》

擴闊《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的涵蓋範圍，該條例改稱為《支付系統及儲

值支付工具條例》。 

 

  監管儲值支付工具主要是為了保障用戶的儲值金額。政府建議推行儲

值支付工具的強制發牌制度，規定除非持有金融管理專員所發出的牌照，

否則任何人都不得在香港發行或促進發行多用途儲值支付工具。 

 

  在二零一三年五月，政府就立法建議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回

應者普遍支持各項政策目標及主要建議。 

 

  法案委員會曾深入討論發牌制度涵蓋的範圍（即包括實體和非實體形

式的多用途儲值支付工具）、發牌準則、持牌公司的企業管治、監管形式

以及豁免安排等。其中我要特別指出的是，儲值支付工具持牌公司須就儲

值金額或按金，實施足夠的風險管理政策及程序，以確保經常有充足資金

為用戶贖回該工具內的剩餘儲值金額；以及確保在任何時間，該儲值金額



或按金須與公司內其他的資金分開，以向用戶提供足夠的保障。 

 

  至於贖回儲值金額或按金方面，政府考慮了法案委員會的意見後，建

議提出修正案，包括在條例清楚訂明，除非事先獲金融管理專員的書面同

意，持牌公司必須在用戶提出要求後，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悉數贖

回用戶儲值金額或工具按金。雖然市場上的儲值支付工具一般沒有就儲值

金額的使用或贖回設定限期，但由於考慮到可能有機構會發行一些紀念性

質而只在指明時間內有效的儲值支付工具，上述修正案一方面可更有效保

障用戶的利益，另一方面又能在特殊情況下賦權金融管理專員批准持牌公

司就儲值金額的使用設有限期。金融管理專員會要求持牌公司在合約內清

楚而顯眼地述明有關贖回儲值金額的條款及細則，以符合用戶的利益。法

案委員會支持上述的修正案。 

 

  此外，為確保只有對金融穩定事關重要的儲值支付工具才納入發牌制

度之內，我們建議豁免主要不涉及由用戶付款的儲值支付產品（例如某些

積分計劃和單一網上商店平台）；以及只設有限定用途（例如只可在某些

處所內使用，或在限定的貨品或服務提供者的組別內使用），而用戶儲值

總額不超過 100 萬港元的儲值支付工具。同時，政府建議賦權金融管理專

員在考慮任何儲值支付工具對用戶及對香港的支付系統或金融體系構成

的風險後，可豁免相關工具受發牌監管或對豁免附加條件。 

 

  廣泛使用的零售支付系統必須安全和有效運作，才能使香港的日常零

售貿易暢順運行。鑑於《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現已賦權金融管理專員指

定和監察大額結算及交收系統（例如港元即時支付結算系統），政府建議

把該制度擴闊以涵蓋零售支付系統。 

 

  根據《條例草案》，零售支付系統如在香港營運，或處理以港元或其

他貨幣的零售支付交易，而該系統如出現事故可能會對香港貨幣或金融的

穩定，或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公眾信心或日常商業活動造成

負面影響，金融管理專員便可指定該零售支付系統，以施加一系列審慎監

管規定。 

 

  為確保系統安全及有效率地運作，指定零售支付系統的營運者須遵守

相關的運作規則及有關的風險管理及管控程序，確保系統內所持資料安全

及完整。 

 

  為了使金融管理專員能夠有效履行監管儲值支付工具及指定系統的

日常職能，《條例草案》訂定條文，讓金融管理專員可以持續監管有關的



持牌公司及系統營運者，包括藉現場檢查和非現場審查、收集資料、發出

指示或指引、施加運作規則，以及訂立規例等。 

 

  《條例草案》訂明金融管理專員如有合理的理由相信有人已觸犯條例

所訂的罪行或有關的要求和發牌條件，便有權對儲值支付工具持牌公司及

指定系統營運者展開調查。 

 

  《條例草案》參照《銀行業條例》和《結算及交收系統條例》下的現

行刑事制裁措施，為擬議監管制度制訂相關的罪行條文。此外，《條例草

案》訂定一系列民事制裁措施，賦權金融管理專員因應有關不當行為的性

質及嚴重程度，施加適當的處分。 

 

  為確保金融管理專員在行使權力時受到制衡，《條例草案》將會擴大

現有的結算及交收系統上訴審裁處的職能，以涵蓋對金融管理專員就條例

所作的相關決定而提出的上訴。 

 

  我們建議在本會通過《條例草案》後，分兩個階段實施《修訂條例》。

第一階段主要關於與申請及處理儲值支付工具牌照，以及零售支付系統的

指定制度有關的條文，政府建議有關條文在《修訂條例》刊憲時即時生效。

第二階段主要關於觸犯與擬議儲值支付工具發牌制度有關的罪行的條

文，有關條文會在第一階段生效一年後實施，讓儲值支付工具的發行人有

足夠時間申請牌照，也讓金融管理專員有足夠時間處理有關的牌照申請。 

 

  在過去一年，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已舉辦了多場的簡報會，向

業界講解《條例草案》就儲值支付工具及零售支付系統的建議監管要求及

相關細節，以便業界作出準備。 

 

  我已請金管局於《條例草案》生效後推出一系列宣傳及教育活動，以

提高市民對新法例的認識，包括法例對儲值支付工具用戶提供的保障。 

 

  主席，《條例草案》對推動香港的金融創新及支付產品市場的發展，

事關重要，有利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我懇請議員支持《條

例草案》及各項稍後提出的修正案。主席，我謹此陳辭。 

 

 

完 


